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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827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高争民爆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2 

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中标项目的进展暨签订合同公告 

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2、合同的风险及不确定性：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，合同已对项目规模、建

设内容、合作期限、各方权利和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面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

合同的履行仍存在法律法规、政策、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、合同双方履约能力、技术

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3、本次合同签订之后，若顺利履行，预计将对公司本年度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

影响。 

4、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相关合同无后续进展或未达预期的情况。 

一、合同签订情况 

近日，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了公司控股子公司

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成远矿业”）与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签署

的《露天采矿与剥离爆破工程施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 

公司在知悉成远矿业预中标及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均进行了公告，详见公司分别于

2023 年 11 月 15 日、2023 年 11 月 21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

报》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拟中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2 
 

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40）、《关于控股子公司项目中标的进展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41）。 

本次签订的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概况 

名称：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翔龙”） 

法定代表人：林毅斌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40226585753904U   

注册资本：8262.195122 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许可项目：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选

矿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金属矿石销售；有色金属铸造；贵金属冶炼；常用有色金属

冶炼；建筑材料销售；水泥制品制造；水泥制品销售；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；塑

料制品销售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；物业管理；机械电气设备销售；塑料制

品制造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自主开展法律法规未禁止、限制的经营活动） 

注册地址：昂仁县亚木乡许如村 

关联关系：西藏翔龙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

类似交易情况：最近三年公司未与西藏翔龙发生过类似交易 

履约能力分析：经查询，西藏翔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该公司系依法存续经营

的公司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主体： 

甲方：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成远矿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工程名称：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露天采矿与剥离爆破工程 

3、工程地点：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矿区内（具体作业地点由甲方根据生产实

际需要安排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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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工程内容：矿区地面站、民爆库建设所有手续办理（发包人提供土地）；地

面站、民爆库运行管理及露天采矿与剥离爆破工程施工（矿岩爆破、最终边坡预裂爆

破、临空面处理、爆破底根处理、爆破后产生的大块解小等，具体包括矿岩的穿孔 设

计、布孔、施工炮孔的测量验收、爆破设计、炮孔装药、装药孔的填塞、起爆网络连

接、爆破作业的安全警戒、爆破区的起爆、爆破后的安全确认及有效处理、对爆破产

生底根进行穿孔并二次爆破处理、对爆破产生的大块采用液压锤进行二次解小等）全

部工作内容。 

5、合同期限：自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日。 

6、价款结算： 

（1）结算：根据甲乙双方确认的工程款单价，凭甲乙双方审核认定的工程量，

由甲乙方审核认定结算款后，收到乙方开具的进度款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10 个工

作日内 （遇法定节假日顺延）向乙方支付上月工程款的 90%（已包含乙方的安全文

明施工 费用），剩余 10%工程款于年度总验收合格且经集团审定后 30 日内一次性

支付给乙方（不计息）。 

（2）支付形式：工程款以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等形式支付，银行承兑汇票

的支付比例不超过应付工程款的 30%。 

（3）收入确认政策：以甲乙双方每月验收审核认定的结算单，作为确认收入依

据。 

7、违约责任：甲、乙双方均不得任意解除合同。甲、乙方任意解除合同的，应

以本合同期已发生工程款的 20%向对方支付违约金。 

8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四、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合同约定的履行进度，如合同后续顺利履行，能够巩固公司在西藏地区矿山

爆破服务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，将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带来积极作用，上述合同

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形成依

赖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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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虽已正式签署并生效，合同已对项目规模、建设内容、合作期限、各方权利

和义务、违约责任、争议解决方式等做出明确规定，但合同的履行仍存在法律法规、

政策、市场环境、宏观经济、合同双方履约能力、技术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发生重

大变化而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、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西藏翔龙矿业有限公司签署的露天采矿与剥离爆破工程施工合同》 

   特此公告。 

 

西藏高争民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2月 1日 

 


